
汾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
注事项类

别
事项名

称
事项依据 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1
行政
许可

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

审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十五条
【部门规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办法》（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令第44号）第五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等事项的决定》（晋政发〔2013〕
35号）
【规范性文件】 《吕梁市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 附件第21条
《汾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汾办字
〔2019〕19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项目单位提供的节能评估报告
进行审查；依法组织专家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登记备案；信息
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工业企业项目



2
行政
处罚

对重点用能
单位未开展
节能审计或
者不按规定
编制节能规
划、节能计
划的处罚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五十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
限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重点工业企业
用能单位



3
行政
处罚

对能源管理
差、能效低
的重点用能
单位的处罚           
6.1对节能
管理制度不
健全、节能
措施不落实
、能源利用
效率低的重
点用能单位

的处罚                
6.2无正当
理由拒不落
实相关整改
要求或者整
改没有达到
要求的处罚

6.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第五十四条
6.2【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第八十三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1、6.2《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第六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4
行政
处罚

对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未
按规定执行
节能评估审
查制度的处
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六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四十七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5
行政
处罚

重点用能单
位未按规定
报送能源利
用状况报告
或者报告内
容不实的处
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八十二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6
行政
处罚

重点用能单
位未按规定
设立能源管
理岗位，聘
任能源管理
负责人，并
报管理节能
工作的部门
和有关部门
备案的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 第八十四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7
行政
处罚

对从事节能
咨询、设计
、评估、检
测、审计、
认证等服务
的机构提供
虚假信息的
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七十六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为工业企业服务
的机构



8
行政
处罚

生产单位超
过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标
准用能的处
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七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五十一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9
行政
处罚

对用能单位
违法无偿向
本单位职工
提供能源或
者对能源消
费实行包费
制的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七十七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10
行政
处罚

对用能单位
使用国家明
令淘汰的用
能设备或者
生产工艺的
处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七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四十八条

1、立案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
接到举报、控告的违法用能案件，应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与
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
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
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的，及时调查
补充）。
4、告知责任：节能主管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前，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
辩、要求听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审理情况决定
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
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
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依法按时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履
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六
十八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11
其它
类型

对重点用能
单位报送的
能源利用状
况报告进行
审查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五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节约能源
条例》第二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
状况报告进行审查。
3、通告责任：将审核结果进行通告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
十六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2016年工信部第33号令）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12
其它
类型

重点用能单
位能源管理
人员备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第五十五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进行审查后，对企业申报材料不合
规范、不正确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指导企业完
善申报材料，并对最终申报材料形成初审意见。
初审意见报局务会集体决策，决定准予初审通过
的项目。
3.转报责任：向上级单位正式行文，转报初审通
过项目材料。
4.事后监管责任：对最终得到节能资金支持的项
目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八
十六条                                                       
《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四十六条                                                              
《工业节能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2016年工信部第33号令）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13 其它类型
节能项目资
金申报

【规范性文件】 《财政部、国家发
改委关于印发<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
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2011〕367号）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进行审查后，对企业申报材料不合
规范、不正确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指导企业完
善申报材料，并对最终申报材料形成初审意见。
初审意见报局务会集体决策，决定准予初审通过
的项目。
3.转报责任：向上级单位正式行文，转报初审通
过项目材料。
4.事后监管责任：对最终得到节能资金支持的项
目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
务院第427号令）

对工业企业中能
源管理单位

14
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国有产权无
偿划转批准

【部门规章】 《企业国有产权无偿
划转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发产权
[2005]239号）  第十二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
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
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
二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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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国有资产转
让批准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五
十三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
事项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
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1.《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三十五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16
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合并、分
立，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
资本，发行
债券，分配
利润，以及
解散、申请
破产的审批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
十一条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号） 第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合并、分立、增加
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债等事项进行审核；重大
事项报请市政府批准。
3、决定环节责任：根据市政府批示，作出核准
或不核准决定。
4、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监督企业合并、分立，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等情况。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1.参照《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2.《企业国有资产
法》第三十五条
决定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三十一条

17
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改革方案初
步审核

【行政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
知》（国办发[2003]96号）第一款第
一项
【行政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
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5]60号）第一款第二项

1、受理责任：对企业提出的改制重组方案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企业改制重组方案。
3、决定责任：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项报
请市人民政府批准。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1.参照《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八条；2.《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四十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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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的重大资产
处置的批准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号） 第三十三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
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
十五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19
其它
类型

与关联方发
生可能危及
国资安全行
为的审批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四
十五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
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决定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七十二条

20
其它
类型

任免或建议
任免所监管
企业的高级
管理人员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
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号）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对申报的企业国有资产处置事项
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按期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
法定告知（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理由），重大事
项依照有关规定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民主推荐责任：参照《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十六条--第二
十二条
考察阶段责任：参照《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二十三条--第
三十三条
讨论决定阶段责任：参照《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三十四条-
-第四十条
任免职阶段责任：：参照《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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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国有资产评
估结果的确
认

【行政法规】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 第十八
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91号）第十八条
决定责任：《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第四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评估
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12号）第二十三条

22
其它
类型

监管企业清
产核资立项
、资产损益
认定及资金
核实结果批
复

【行政法规】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
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1号） 第
七条
【行政法规】 《国有企业资产损失
认定工作规则》（国资评价[2003]72
号） 第五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国有企业清产核资
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1号）第三
十一条

23
其它
类型

所监管企业
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号）  第三十条
【行政法规】 《国家出资企业产权
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令第29号）  第七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七
十二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
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24
其它
类型

根据需要委
托会计师事
务所对所监
管企业的年
度财务会计
报告进行审
计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六
十七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1.《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六十七条；2.《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第
三十条第一款；
决定责任：《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结果确认暂行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第9号令）第五条第二款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国有企业清产核资
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2003]第
1号）第六条

25
其它
类型

对其任命的
企业管理者
进行年度和
任期考核，
并依据考核
结果决定对
企业管理者
的奖惩，确
定其任命的
国家出资企
业管理者的
薪酬标准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
十七条
【行政法规】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号）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第十
八条
决定责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第
十九条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
第三十五条

26
其它
类型

参与制定或
者批准所监
管企业公司
章程

【法律】 《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十
二条第二款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
2、审核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核准（备案）或不予核准
（备案）决定，法定告知；
4、 送达环节责任：制发并送达文书；
5、事后监督环节责任：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
和备案执行情况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
审查责任：《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第二
十条
决定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
二条第二款
送达责任：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事后监管责任：《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十一条


